


关于开展2020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冬衣资助评选工作的通知


根据《成都中医药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冬衣资助评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字〔2014〕179号）文件的精神，帮助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实际困难，穿上棉衣，温暖过冬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特别是家庭遭受重大变故或重大自然灾害的学生给予冬衣资助，具体方案如下。
 一、参评对象及条件
（一）参评对象：
资助对象为通过当年学校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全日制普通本、专科学生。
（二）参评条件：
1.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领导，遵纪守法，道德品质良好；
2.学习勤奋刻苦，生活俭朴；
3.无违反学校纪律情况。
二、资助标准和人数
每年秋季学期，学校按照不超过当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库总人数5%的比例确定冬衣资助人数，资助标准为300元/人。
三、评定程序及时间要求
评选工作要坚持公平，公正，公开的原则。确保真正最困难、最需要帮助的学生获得资助。对未受过其他奖励或资助的学生、家中遭受重大变故的学生，特别是家庭遭遇地震、雪灾、旱灾、水灾、火灾等重大自然灾害的学生应作为重点资助对象。具体程序是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个人申请时间：2020年11月30日-12月1日
（二）班级评审时间：2020年12月2日
（三）院级评审及公示：2020年12月3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眼科学院
2020年11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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